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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"#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原主任王怀安老院

长来上海视察工作，叮咛并鼓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选

一本古今裁判文书，供法官参阅。虽由于各种原因而延缓，

但终得以付梓，我们为其问世而感到高兴。

裁判文书在彰显司法公正、弘扬法治精神、维护社会正

义方面的重要性，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，渐成共识。早

在!""$年!%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就决定要对!""&年$月以

办公厅名义下发、!""’年!月!日起施行的《法院诉讼文

书样式（试行）》进行全面修订。!""#年，为了配合修改后

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贯彻实施，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先对

试行样式中的刑事部分，即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行修订。

经过努力，!"""年(月$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

!%)!次会议通过了《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（样本）》，并决

定于!"""年#月!日起施行。&%%%年(月，最高人民法院

决定将“关于民事、经济诉讼文书的改革问题”列为&%%%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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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调研的课题之一，这表明，最高人民法院已将民事裁判

文书的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。为了配合裁判文书的深入开

展，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的资料，我们编辑了这本

《中国裁判书》。

本书收集了("件案例的裁判文书。其中古代的(件；

民国时期的$件；陕甘宁边区的(件；当代的!"件。这是

本书的重点，内分刑事、民事、行政和其他案件；我国台湾地

区的*件；我国香港地区的*件，内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

前和回归后两小部分。

裁判文书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是世界上

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法律文化发达，裁判文书源远流长。

编者有选择地收入若干古代、民国时期、我国台湾地区和香

港地区的裁判文书，是为了供比较、研究之用，以扩大我们

法官的视野，提高制作裁判文书的水平。选编中，尽量保持

文书的原貌，对台湾地区的文书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必要的

处理。

古今的裁判文书由于各国、各时期的政治制度、司法制

度相异，其政治内涵、法律依据、写作技巧、语言文字等也不

尽相同。从古今裁判文书发展过程中，有以下四点看法：

第一，裁判文书应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

由于法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职能，因

此司法公正是维护正义、保护公民权的最终保障线，是法院

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。裁判错误，尽管是少数或个别案

件，却不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，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不良

影响。公众对法官和法院的评价，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对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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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工作的全面分析，而是来源于对个案处理结果的观察和

感受。司法公正，除了要程序合法，认定事实准确，证据确

实充分外，还要裁判文书叙述事实清楚，说理充分，引用法

律条文准确无误，说服力强，做到无懈可击，成为向社会公

众展示法院文明、公正形象的载体，真正具有司法权威。

第二，裁判文书应凝结法官的创造性劳动

裁判文书制作的整个过程，是法官认识并处理案件的

过程，凝结着法官艰巨的创造性劳动。法官要思考裁判文

书制作的目的，实现裁判文书的价值；并用哲学的思辨方式

对案件进行梳理，认识和揭示案件事实最深刻的本质；还需

推导案件法律事实，寻找案件事实到法律规则之间的联结

点；最后的重点在于，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阐述判决理由，根

据不同事实要素逐一阐述法理，作出正确结论。目前，我国

有些裁判文书对当事人诉求和答辩意见的归纳过于简单，

对事实认定采用叙述式写法，对判决理由公式化，缺少针对

性和说服力，判决主文表述不科学等，都反映法官解读法律

的低水平，凭直觉经验制作裁判文书，因此应加强法官的理

性思维。

第三，裁判文书应充分反映个案特性

每个案件的裁判文书宜体现时代的特色，不同案件类

型的特征，个案的特点，充分具有个性。每个案件处在不同

时代，有不同的社会条件，如古代、民国时期、边区、当代，都

有不同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民情特点。每类案件的性质也

不相同，民事、刑事、行政等裁判文书，都有自身的推理过

程，不宜完全雷同。每位法官自身素质不一，修养相异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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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文书无法为一个模式。总之，因案而异，一切从实际出

发，繁简相宜，该阐明的一定要阐明，增强法官断案的透明

度，使其更符合法律规定，更能令当事人信服。逐渐形成裁

判文书的共性体现在个性之中，法官有自己特有的裁判文

书风格。

第四，裁判文书应善于语文运用

研究裁判文书中语文运用的发展变化，使用之基本要

求，运用之最佳状况，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有着不可低估的

意义。古代断案之文谓之“判”，亦称“判词”、“判牍”，清末

以来改称“判决书”。如今的裁判文书语文风格是在古代判

词基础上变革而来的。裁判文书语文形式在不同阶段有不

同特点，从骈体判、古代散体判、现代散体判到当代散体判。

其发展历史说明，纯粹古文，不符合时代的发展，苛求整齐

的语文形式，以致因文害意；纯粹的白话文，显得不大符合

判词的庄严性和文雅性，不讲究语文凝练流畅的效果，如一

片散沙，无疑也是弊病。裁判文书语文运用的佳境，应该是

准确、规范、庄严、简洁、流畅，并尽量避免语义模糊和歧见，

正确把握“语境”。

为了倡导并深入开展对裁判文书的研究，编者特请有

关专家教授、资深法官和对裁判文书有研究的专家，对本书

所收每件裁判文书写了“点评”。点评着重就裁判文书本身

进行评说，分析其制作的特点、优点或可供借鉴之处，以及

尚可商榷的问题。点评突出重点，从法理精神到叙事说理，

从文书结构到语言运用，各就所见，展开议论，文字简约，明

白易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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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所收裁判文书，由李昌道、潘庆云、杨奉琨、刘玫英

和《上海审判实践》提供，另有少量分别选自《+""上海法院

优秀裁判文书选》、《消费者导报》。

点评作者有李昌道、刘玫英、潘庆云、杨奉琨、高境梅、

黄祥青、须建楚、陈福民、盛勇强、杨承韬、胡卫卫、许任刚、

奚小玮、张庆生、阮忠良、杨捷等。

我国的裁判文书，从古代到当代，时间跨度大，地域范

围广，案件类型又多，限于现有条件，本书只能在目前可收

集到的文书中加以选编；点评的撰写，难免也有不妥之处。

敬请司法界、法学界同仁指正。

李昌道

!""#年$月于复旦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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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,乘人之急夺其屋业案

!雨岩"即吴势卿#

原!!判

张光瑞图谋洪百四屋业情节极分明，却因送鄱阳狱!，

反致情节含糊。今详地头体究"，及诣狱引问#，见得张光

瑞屋与洪百四连至$，平日欲吞并而不可得。为见洪百四

病且死，又无以为身后送终之资，遂乘其急，下手图谋。若

欲自出名，必须洪百四边人写契%，度其子未必肯写&，外

人知其不出于洪百四父子之情愿，亦必未肯代写。遂自令

其子张曾七写成见契子’。既写契，难以自出自名，又借女

婿詹通十乙名作契头(。其谋可谓深且巧矣。当时盖已欺

见洪千二、洪千五无能为役)，又且心欲得钱殡殓*，其父

必是俯首听从。又且借洪百四之兄洪百三以长凌之+,-，意

谓必无不可。却不拟洪百四出继子周千二者归家不肯+,.，

其张光瑞已视此为囊中物+,/，冒急至将周千二赶打，周千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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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退听，则可以遂其所图矣。殊不思人心不服+,0，必有后

患。未几，周千二果与洪千二经官+,1，以惊死乃父陈词+,2，

且以所凑还未尽钱，后把为求和之物。周千二等诬告固有

罪，亦张光瑞有以招之。此事合两下断治：若诬告死事，若

抑勒谋图，皆不可恕。当时入状，系周千二、洪千二。其洪

千二因讼而病死，继而周千二亦死，天已罚之，无身可断+,3。

其他张光瑞所执主使，妄词也+,4，不必问。张光瑞子写契，

婿出名，乘人将死夺人屋业，子、婿均合断罪。然皆张光瑞

使之，罪在一身，兼因此事展转死者二人+,5，张光瑞岂可漏

网？从轻杖一百，併余人放+67，其钱免监，其业本合给还业

主+6-。以其诬告不及坐罪+6.，业拘入官+6/，以示薄惩+60。

!选自"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#判一$%

注!释

! 鄱（!"婆）阳：县名，今江西省都昌县东北。

" 详：审察。地头：当地。体究：体验深思。

# 诣（#$义）：前往，到达。引问：提审询问。

$ 至：指房屋位置，旧时房屋都确定四面位置，称为“四

至”。这里指房屋相连。

% 契：契据，契约。旧多指买卖房地产等文书，作为所有权

的凭证。

& 度（%&"夺）：估计，推测。

’ 见：同“现”，现有的。

( 乙：一字的异体，或“之”字的讹字。

) 无能为役：役，事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（!）克曰：‘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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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先大夫无能为役。’”表示不能做好事情。这里指无能

为力的意思。

* 殡殓：入殓和出殡。殓，给死人进行穿着举行入棺的仪

式。殡，暂行安放灵柩，后也指出葬。

+,- 凌：欺侮，侵犯。

+,. 拟：猜测。不拟：不料。

+,/ 囊中物：口袋中的东西，指极其容易拿到。

+,0 殊不知：竟不知道，竟没有想到。

+,1 经官：经历官府，也有向官府控告的意思。

+,2 乃：其，他的。

+,3 身：指罪犯正身。

+,4 妄词：瞎说，胡说，毫无根据的谎话。

+,5 展转：亦作辗转，多次反复。

+67 併：同“并”，同，齐。

+6- 业：产业，下文同。

+6. 坐罪：入罪，定罪。

+6/ 业拘入官：拘，扣押。指产业扣押，归入官府。

+60 薄惩：轻微的惩罚。

译!文

张光瑞谋取洪百四的房屋产业，情节极为清楚，却由于

送到鄱阳县监狱，反而造成情节含糊不清。现在仔细地到

当地体察考查，和到监狱提审罪犯查问，发觉张光瑞的房屋

和洪百四家相连，张犯平日想吞并但没有机会。因见洪百

四患重病将死，又缺少作为死后送终的钱财，于是趁洪百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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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难，下手设置计划。如果要自己出面，必须洪百四一边有

人写契据，估计洪百四的儿子未必肯写；洪家以外的人知道

不是洪百四父子的自愿，也未必肯给他们代写。于是亲自

叫他的儿子张曾七写成现成的契据。既已写好契据，感觉

难以自己出面，又借用他的女婿詹通十名字作为契头。他

的计谋可以说深沉而又巧妙了。当时他大概已经欺侮并看

到洪千二、洪千五对他毫无办法，而且他们心里也想得到钱

财用作殡殓的费用，认为他们的父亲一定会低头听从。何

况又拉拢洪百四的哥哥洪百三用兄长的身分欺压他，认为

一定不会办不到。却想不到洪百四出继的儿子周千二回

家，不肯同意。那个张光瑞早已把这项交易看成衣袋中的

东西，于是气急败坏地将周千二赶走、殴打，认为周千二如

果退让、听从，就可以实现他的计谋了。竟没有想到人心不

服，一定会引来后患。不久，周千二果然和洪千二到官府控

告，还用吓死他的父亲作为起诉理由，并且用所凑还没有用

完的钱，后把它作为求和之物。周千二等诬告固然有罪，但

也是张光瑞的作为招来的。这件事应当两方面进行判处：

像诬告吓死的事，像玩弄勒索计谋，都是不容宽恕的。当时

递进状纸是周千二、洪千二。那个洪千二，由于诉讼病死，

接着周千二也死去，天已经惩罚他们了，没有正犯可以治

罪。别的，张光瑞所指控的主使人，不过是胡说，不必追问。

张光瑞的儿子书写契据，女婿代张出面，趁别人将死，强夺

别人屋产，儿子和女婿都应判罪。但这些都是张光瑞唆使

他们干的，罪在张犯本人，加上由于这件事几次反复，死去

的已有二人，张光瑞怎么可以逃脱法网？从轻处理，判处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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笞打一百下，同其余人等一齐释放。那些钱免除监管，那些

产业本来应当归还业主，因为他们诬告，身死不及治罪，将

产业扣押，归入官府，用以表示轻微的惩罚。

"点评#

本篇选自"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$一书&

"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$编纂者姓名’时代均不详(现仅

存影印本残卷&集中所收辑的为两宋名公刘克庄’朱熹’胡

颖’吴势卿’翁甫等&*人的书判!!$则(均属)户婚门*一

类&至于全书的体例’卷数’涉及的方面(目前无考(留待今

后访求补缀&

从本书所收书判形式看(宋判已经摆脱六朝至唐代骈

四骊六的追求典实词藻的积习(采用了平实质朴的散体文

字(在书判发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进步(并开启了其后

明’清两代书判的新风气&

本篇叙事详实(将所核查的情节曲折案情写得层次分

明(正反相应(以事实为基础(然后分别判处+诬告他人有

罪(但已死(无身可判,张光瑞之子’婿均有过错(然皆张所

指使(罪在张光瑞一人(将其从轻杖一百(并予释放&全篇

文字朴实(不用一典(一目了然(确属佳判&

!复旦大学!杨奉琨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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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,周思萱谋夺取沈之
龙妻，改婚胡奎案

!明$李清#

原!!判

审得沈之龙者!，故民沈应用族侄也。先应用年暮无

儿，立之龙为嗣"，其以养女楼氏许，盖亦佳儿佳妇之惓

惓#，而俾取诸宫中者不烦亲迎也$。何应用物故后%，应

用妻于氏，遂欲以楼氏为奇货而章台别折&。时胡奎父胡

舜方为子求偶，而巧阻银汉之周思萱’，遂乘间往语，曰：

“楼氏女佳。”夫楼氏固有主罗敷耳(，可令他人误入桃源，

而以奎为阮郎)，之龙为萧郎乎*？今召舜与思萱诘责+,-，

谓“之龙与楼氏其称兄妹也，难以雁行谐燕偶”+,.。而温家

玉镜台+,/，何以联姻姑女？若以十二金饵母，而夺其子妇，

恐百匹之赐+,0，难救一恸之陨+,1。之龙今日之情，无乃类

是。未可居楼氏随风之杨花+,2，而俾舍家鸳逐野鹊也+,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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